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

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

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

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

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

体要求。）

3.1 采购项目概况

成都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公共服务局拟通过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采购一家供应商承担 2024 年成都

东部新区国省县道及市域快速路养护管理服务，具体包含东部新区范围内国省县道及市域快速路

共有 25 条，其中市域快速路 4 条、国道 4 条，省道 2 条，县道 15 条，涉及总里程约 330 公里

3.2 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 服务内容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20,597,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20,597,000.00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

单位

所属

行业

是

否

涉

及

核

心

产

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进口

产品

是否

涉及

采购

节能

产品

是否涉

及采购

环境标

志产品

1 2024 年成都

东部新区国

省县道及市

域快速路养

护管理服务

单位采购

1.00 20,597,000.00 项 交通

运输

业

否 否 否 否

3.2.2 服务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2024 年成都东部新区国省县道及市域快速路养护管理服务单位采购

参

数性

质

序

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服务范围及内容

1.东部新区国省县道及市域快速路明细表

序

号

路段

名称

路段编

号

路段长

度（米）

路基宽

度（米）

路面宽

度（米）

桥梁

个数

（个）

长度

（m)

1 双简

路

G321 6000 25.5 24 1 30

2 简

三

路

G321 16400 8 7 2 65

3 成渝

路

G318 10000 13 12 1 30

4 简州

路（含

连接

线）

G319 11960 46 42 1 280

5 成龙

简快

速路

10200 75 64 5 1000

6 金简

仁快

速路

36800 64/48 39-56 16 3066

7 成资

快速

路

400 48 33.5

8 金简

黄快

速路

4700 68/52 64/48 5 355

9 简仁

路

S307 25180 11.5 7 8 334

10 石三

路

S210 21300 10 8 3 52

11 三石

路

X065 7720 9.5 8.5 1 80

12 养赵

路

X282 22880 7 6 4 80

13 海草

路

X082 11350 7 6 3 140



14 海高

路

X083 12200 6.5 5.5 2 44.5

15 贾河

路

X084 14480 6.5 5.5 4 120

16 贾五

路

X095 5820 5.5 4.5 1 20

17 贾武

路

X086 11680 9 7.5 5 167

18 养久

路

X081 17880 6.5 5.5 3 129

19 草玉

路

X087 14840 6.5 5.5 7 190

20 阮望

路

X088 15030 8 6 9 197

21 杨望

路

X283 1180 6 5.5

22 清三

路

X089 18420 6.5 5.5 6 70

23 三渔

路

X090 3420 8 7

24 双三

路

X091 17890 10 9 4 124

25 丹景

台景

区路

X280 9428 4.5 4

合计 327158 - - 91 6573.5

注：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投标人需自行对本项目范围

内道路进行实地踏勘。

（二）服务内容及要求

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公

路桥涵养护规范》《公路运营领域重大事故安全隐患排查》

等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及工作要求，中标人负责对辖区内

公路路基、路面、桥梁、涵洞以及附属设施开展日常巡查、

维护保养、应急抢险保通等工作，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每周至少进行 1次全覆盖巡查，重大节假日、极端



天气、汛期加大巡查频次，排查发现公路运营领域存在的

安全隐患、道路破损、侵占路权及路容不整等问题，第一

时间将巡查信息上报采购人。

2、针对不具备现场及时处置条件的问题，2日内形成

初步处置方案并上报采购人，待采购人明确处置方案并发

出施工指令后，1 日内组织人员、设备进行维修整治，一

般道路病害原则上 1 日内处置完毕，较大道路病害原则上

2 日内处置完毕（重污染天气、维修规模及技术难度较大

工况等特殊情况除外）。

3、中标后须在项目所在地成立项目部，且须具备相应

机械设备。

4、中标人作为东部新区交通应急救援力量组成部分，

承担重大节假日、极端天气、汛期等特殊条件下公路应急

抢修、紧急救援支援等工作，储备充足应急抢险物资、机

具设备，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 小时内到达现场开展公路抢

修、救援等工作。

5、投标人需办理好本项目相关的商业保险（包括工作

人员的意外伤害险、第三方责任险等），办理保险的相关

费用由投标人承担，不得额外向采购人要求增加此费用。

6、投标人需每年按采购人要求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对

相关公路进行路况检测，并将检测报告上报采购人审查。

7、投标人需基于现场巡查、路面检测等相关基础数据，



提出东部新区公路预防性养护实施方案，明确预防性养护

路段、时间、措施，供采购人决策参考。

8、养护维修作业过程中，如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由中

标人依法承担全部责任，所产生费用由中标人全部承担；

因中标人管理不善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赔

偿。

9、落实公路路域环境整治相关要求，中标人负责开展

公路建控区范围内违规建构筑物整治清理、路貌提升及行

道树修剪等工作。

10、加强公路养护管理智慧化技术应用，中标人积极

引入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技术，对日常巡查、

整治维修、后期成效等进行全流程管理，相关成果要具备

逐步接入智慧化城市管理平台条件。

11、完成采购人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三）养护管理工作基本要求

★1.技术要求

养护及日常巡查工作应按以下技术规范要求严格执行：

（1）《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

（2）《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H21-2011)；

（3）《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2023）；



（4）《农村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T 5190—

2019）；

（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6）《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G 5142—

2019）；

（7）《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

（8）《公路工程名词术语》JTJ002-87；

（9）《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10）《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2-2018；

（11）《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12）《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JTJ073.1-2001；

（ 13） 《 公 路 沥 青 路 面 养 护 设 计 规 范 》 JTG

5421-2018；

（14）《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15）其他相关规范、规定要求。

（16）若国家发布有最新技术规范或标准的，按最新的

技术规范或标准执行。



2.项目人员及机具配置要求

（1）项目投标人需组建一支专业的现场管理服务队

伍，人数不低于 25 人（专职巡查人员不少于 4人），

包含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特殊专

业设备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投标人针对本项目配备相关的机具，至少配备挖

掘机、装载机、压路机（钢轮、胶轮）、洒水车、沥青

摊铺机、路面铣刨机、自卸车、发电机、应急水泵、专

职巡查车各一台。

（四）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

★（1）履行期限：1年，具体起止时间合同约定。

合同签订方式：合同期内投标人无条件接受采购人的

检查。如因国家政策原因引起的变化，投标人应无条件接

受合同终止、重新采购等情况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2.服务地点

成都东部新区范围内。

3.合同主要条款

（1）服务费用及支付方式

本项目预算为 2059.7 万，服务费用主要包括成都东部

新区辖区内国省县道、市域快速路等普通公路及相关设施



的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和日常维修养护、

应急抢险处置费用。

①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本项最高限

价 230 万，由投标人自行测算，并进行报价。

②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本项结算价款

以投标人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按以下依据编制，实际费用按

折扣比例进行支付（折扣比例报价不得超过 100%）：

a.《关于印发四川省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配

套定额的通知》（川交函〔2012〕614 号）。

b.《四川公路养护工程预算定额》《四川省公路养护

工程机械台班费用定额》（2013 年）、《公路桥梁养护工

程预算定额》（JTG/T5612-2020）。

c.《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调整《公路工程基本建设

项目、养护工程和小修保养工程估算、概算和预算编制办

法》中税金计取标准的通知》（川交函〔2013〕137 号）。

d.《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公路工程营业税改

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方案》的通知》（交办公路〔2016〕

66 号）。

e.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交通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关于

四川省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配套定额使用要求的

通知》（川交造价〔2013〕160 号）。

f.材料单价按结算当月最新的成都市工程造价信息中



的信息价，成都市工程造价信息中没有的材料单价采用四

川省交通工程材料信息价，如两者都没有的采用市场价。

g.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若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发生更

新，则以更新后的定额及相关配套文件为准。

折扣比例计算方式：结算价/定额价 X100%

如：定额价为 100 万，投标人结算价为 70万，则折扣

比例=70/100X100%=70%

（2）支付方式：

2.1 合同签订后，预付款按照：[投标人对本项目日常

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报价+（2059.7 万元-投标

人对本项目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报价）*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报价

比例]*40%支付；后续费用按季度据实支付（优先在预付款

中抵扣，抵扣完成后按考核结果支付）。其中：

①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按季度支付，

每季度末经考核合格后支付 25%（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

抵扣完成后按考核结果支付）；

②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以中标人实际完

成的工作量计价，服务事项经验收合格后，按本次中标的

折扣比例据实结算（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最终结算金

额不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

2.2 中标人完成采购人委托的维护管养任务后，采购人



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每季度对中标人进行考核，根据考核

结果按合同支付相关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本

项目预算金额。（付款前中标人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的

完税发票，应与拟支付金额一致，否则采购人有权拒绝付

款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4.履约保证金

（1）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投标人须向采购人缴纳履

约保证金，金额人民币 100 万元（大写：壹佰万元整）。

（2）履约保证金作为违约金的一部分及用于补偿采购

人因投标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而蒙受的损失。

（3）所有批次维修质保期结束后，采购人无息退还履

约保证金。

★5.履约验收方法及标准

（1）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交相关验收资料。

（2）在接到验收申请后 7 天内，采购人组织相关人

员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人投标文件、本项目合同、

政府采购和农村公路维修养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

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对投标人提交的成果及

资料进行审查验收。

6.质保期

本项目质保期为每批次维修服务验收通过之日起六个



月。

7.违约责任：

（1）采购人违约责任

①因采购人原因逾期支付合同款的，除应及时支付合

同款外，应向投标人支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一/天的违约金；

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投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②采购人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投标人损失的，还

应按投标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投标人。

（2）投标人违约责任

如出现下列情况，采购人有权停止付款、收回已支付

的资金、追究投标人违约责任。

投标人验收考核不合格，整改后仍无法达到项目的要

求；

投标人申请拨款时或财务审计时提供虚假的或不完整

的资料；

投标人项目资金的使用不符合协议书及其附件的规

定。

1、双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

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

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侵害，

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由此而



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乙方承担全部的

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3、乙方必须按照履约时间要求按时完成服务内容，若

由于乙方原因导致超期的，经甲方确认后，每逾期一天按

合同总价的 0.1%支付违约金；逾期超 30日仍未履行完毕，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合同款项，并要求乙

方承担合同总价款 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寻求第

三方完成项目工作的全部费用。

4、若乙方服务期未按照约定要求配置服务人员，经甲

方确认后，乙方应在限期内整改，乙方未在限期内整改或

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乙方按合同总价的 20%支付违

约金。上述费用不足以赔付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

等额追偿。

5、乙方应按甲方相关项目需求及技术要求、招标文件

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内容履行合同，若乙方瑕疵履行合同

义务，乙方应在限期内整改，若乙方未在限期内整改或经

整改后仍不符合甲方相关项目需求及技术要求、招标文件

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内容的，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

不予支付合同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 20%的违

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寻求第三方完成项目工作的全部费

用。

6、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和赔偿金等，甲方有权直接在



任何一笔对乙方的应付费用中扣除，且无需经过乙方另行

同意，乙方对此表示知晓并无异议。扣除的费用不足以支

付违约费用的，乙方应补足费用。

7、合同签订后，除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或合同另有约定

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任何一方擅自

变更或解除合同，除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作为违

约金，还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五）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投标人应承诺为本项目提供的所有服务符合现行国家

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提

供承诺函原件）

★（六）报价要求

1.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2059.7 万元，其中：日常巡查、

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最高限价为 230 万；日常维修养

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最高限价为 100%。投标人报价高于

最高单价限价的投标文件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2.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按照总价进行

报价，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按照下浮进行报

价，如：定额价为 100 万，投标人结算价为 70万，则下浮

率为：（1-70÷100）X100%=30%。本项目最终结算的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2059.7 万元。



注意：1.以上打★号的为本章的实质性要求，不允许

有负偏离。2.本章未明确证明材料的，在对应的商务应答

表或服务偏离表中应答或响应即可。3.若招标文件中其他

地方内容存在与 3.2.2 服务要求内容不一致的，以 3.2.2

服务要求内容为准。4、本项目分为两部分报价，由于系

统格式固定化原因，系统自带的开标一览表和分项报价表

只能报一种价格，若与文件中其他地方存在不一致情形，

不影响投标人报价有效性审查。

3.2.3 人员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 3.2.2 服务要求

3.2.4 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 3.2.2 服务要求

3.2.5 其他要求

采购包 1：
详见 3.2.2 服务要求

3.3 商务要求

3.3.1 服务期限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365 日

3.3.2 服务地点



采购包 1：
成都东部新区范围内

3.3.3 考核（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1）按采购人的要求提交相关验收资料。 （2）在接到验收申请后 7 天内，采购人组织相关人

员按照本项目招标文件、投标人投标文件、本项目合同、政府采购和农村公路维修养护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

的要求对投标人提交的成果及资料进行审查验收。

3.3.4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3.5.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合同签订后，预付款按照：[投标人对本项目日常巡查、路况检测、

病害检查费用报价+（2059.7 万元-投标人对本项目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报价）*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报价比例]*40%支付；后续费用按季度据实

支付（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抵扣完成后按考核结果支付）。其中： ①日常巡查、路况检测、

病害检查费用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末经考核合格后支付 25%（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抵扣完成后

按考核结果支付）； ②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以中标人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计价，服

务事项经验收合格后，按本次中标的折扣比例据实结算（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最终结算金额

不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中标人完成采购人委托的维护管养任务后，采购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

每季度对中标人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按合同支付相关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本项

目预算金额。（付款前中标人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应与拟支付金额一致，否则采

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此后为系统自动生成内容，以前面描述为准），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合同签订后，预付款按照：[投标人对本项目日常巡查、路况检测、

病害检查费用报价+（2059.7 万元-投标人对本项目日常巡查、路况检测、病害检查费用报价）*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报价比例]*40%支付；后续费用按季度据实

支付（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抵扣完成后按考核结果支付）。其中： ①日常巡查、路况检测、

病害检查费用按季度支付，每季度末经考核合格后支付 25%（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抵扣完成后

按考核结果支付）； ②日常维修养护、应急抢险处置费用以中标人实际完成的工作量计价，服

务事项经验收合格后，按本次中标的折扣比例据实结算（优先在预付款中抵扣），最终结算金额

不超过本项目最高限价。中标人完成采购人委托的维护管养任务后，采购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款

每季度对中标人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按合同支付相关费用。本项目最终结算金额不超过本项



目预算金额。（付款前中标人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的完税发票，应与拟支付金额一致，否则采

购人有权拒绝付款且不用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此后为系统自动生成内容，以前面描述为准），

达到付款条件起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0.00%。

3.3.6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1）采购人违约责任 ①因采购人原因逾期支付合同款的，除应及时支付合同款外，应向投标人

支付欠款总额千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天的，投标人有权终止合同； ②采购人

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投标人损失的，还应按投标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投标

人。 （2）投标人违约责任 如出现下列情况，采购人有权停止付款、收回已支付的资金、追究

投标人违约责任。 投标人验收考核不合格，整改后仍无法达到项目的要求； 投标人申请拨款时

或财务审计时提供虚假的或不完整的资料； 投标人项目资金的使用不符合协议书及其附件的规

定。 1、双方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

乙方及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甲方造成损失或

侵害，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本身的财产损失、人身损害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甲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

责任等，乙方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3、乙方必须按照履约时间要求按时完成服

务内容，若由于乙方原因导致超期的，经甲方确认后，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价的 0.1%支付违约

金；逾期超 30 日仍未履行完毕，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合同款项，并要求乙方承

担合同总价款 20%的违约金，并承担甲方因此寻求第三方完成项目工作的全部费用。 4、若乙方

服务期未按照约定要求配置服务人员，经甲方确认后，乙方应在限期内整改，乙方未在限期内整

改或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乙方按合同总价的 20%支付违约金。上述费用不足以赔付甲方损

失的，甲方有权向乙方等额追偿。 5、乙方应按甲方相关项目需求及技术要求、招标文件要求及

投标文件承诺内容履行合同，若乙方瑕疵履行合同义务，乙方应在限期内整改，若乙方未在限期

内整改或经整改后仍不符合甲方相关项目需求及技术要求、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文件承诺内容的，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不予支付合同款项，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总价款 20%的违约金，并承

担甲方因此寻求第三方完成项目工作的全部费用。 6、乙方应支付的违约金和赔偿金等，甲方有

权直接在任何一笔对乙方的应付费用中扣除，且无需经过乙方另行同意，乙方对此表示知晓并无

异议。扣除的费用不足以支付违约费用的，乙方应补足费用。 7、合同签订后，除双方书面协商

一致或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如任何一方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

除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作为违约金，还应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3.4 其他要求

1.投标人具有类似项目履约经验。 2.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服务团队人员：具有公路工程、道路与

桥梁等相关专业职称或资格证书，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具备类似项目履约经验，其他人员

应具备相关岗位证书。 3.投标人应获得行业主管部门评定的信用等级。 4.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

供服务方案，方案内容包含：项目概况和分析；质量保障方案和实施方案；安全施工、文明施工、

应急措施。 5.项目概况和分析内容包含：应对现场情况进行实际勘察调研，提供相应的现场调

研材料；提供本项目相关道路实地测量成果。 6.质量保障方案和实施方案内容包含：质量保障

方案（①巡查检测②施工管理③材料机具④运营水平）、养护实施方案（①路基养护②路面养护

③桥面养护④附属结构病害处置⑤引入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技术⑥对养护实施全流程智慧化闭



环管理⑦具备接入智慧城市管理）、实地调研成果拟定东部新区公路预防性养护实施方案（①现

状公路状况总体评价②预防性养护建议计划③预防性养护建议措施） 7.安全施工、文明施工、

应急措施方案，方案内容包含：①安全施工方案②文明施工方案③应急处置方案④智慧养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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